馆发改〔2021〕31号
对政协馆陶县第十届委员会

第一次会议第 116 号提案的答复

崔永志、王晓晓、焦芮、王璐、范鹏举、赵国兵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县城房价上涨过快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们对我县商品住房价格的关心和关注，您们所提的建议，充分体现价格管理工作要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工作要求。　　

根据冀价政调〔2018〕42号文件之规定，商品住房价格不在《河北省定价目录》范围内，不属政府定价管理范围。

房价由什么构成?

1、决定商品房价格的因素很多，其中主要的是土地费用、拆迁安置费用、房屋开发费用、市政公用设施费用以及各种税费和开发商的利润。

2、一般来说，建房成本中土地费用约占20%，拆迁安置费用约占10%～20%，房屋建筑安装费用约占20%～30%，市政设施费用占10%左右，各项税费约占20%。在此基础上，还要加上20%左右的开发商利润，从而构成商品房的售价。

3、一些大城市的高房价还来源于高昂的征地拆迁安置费用。同时一些开发商的高额利润也是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之一。

4、总的来说，房价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：

(1)土地价格成本：包括土地出让金以及相关费用，如郊区的耕地补偿、劳动力安置、城区的拆迁周转费等。

(2)建筑安装费：如设计、招标、监理、材料施工等。

(3)开发商经营费用：包括管理费、销售经营费及融资利息等。

(4)开发商经营利润

二、房地产开发商是怎么给房子定价的?

1、即开发成本加利润分摊到单位建筑面积上确定价格。开发商开发物业当然不能忽略其基本成本，建造之前的成本预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终销售价格。

2、建造成本含土地使用费、公共设施配套费、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以及多种相关税费等，这些均为硬性成本，不太可能避免，开发商一般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利润来确定房价。

 我县现行商品住房价格管理，依据冀政〔2014〕66号文件、邯价房〔2015〕2号文件之规定：“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前，应将预（销）售价格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”现行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实行的是（预）销售价格备案制度。

依据上述有关文件之规定，我县商品住房价格，无文件依据制定房价上限管理政策。房地产销售企业应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、一房一价之规定，不得超出在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备案的价格对外销售，不得哄抬房价，不得以捆绑搭售或者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,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。对上述价格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，保障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局工作的支持，希望您们多提宝贵建议。

馆陶县发展和改革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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